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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供內部使用 

 

申請編號：  

收取日期：  

 
 
 
 
 
 
 
 
 
 
 
 
 

請填寫本申請表格，以傳真或郵寄至： 
香港九龍塘達之路 78 號生產力大樓 
「粵港清潔生產伙伴標誌計劃」秘書處收 
電話：(852) 2788 5948 
傳真：(852) 3187 4534 
電郵：event@cleanerproduction.hk 
截止日期：2011 年 7 月 31 日 

 
 

粵港清潔生產伙伴 (製造業) 標誌 
 

參加表格 
 
 

1. 公司資料 
 

a) 公司名稱 
  （中文） 

 （英文） 

（請用正楷填寫，以便編印證書）   

b) 公司地址 
 （大廈） 

 （街道） 

 （地區） 

 （城市） 

 （郵遞區號） 

c) 商業登記號碼及

註冊地點 
（申請人須知 1） 

 

                                

香港 / 內地 / 海外 

d) 僱員人數  

e) 網站（如有）  
 

 
 
 
 
 

mailto:enquiry@cleanerproductio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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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位於珠三角的工廠資料 

 
a) 工廠名稱 

 （中文） 

 （英文） 

（請用正楷填寫，以便編印證書） 

b) 工廠地址 
 （大廈） 

 （街道） 

 （地區） 

 （城市） 

 （郵遞區號） 

c) 商業登記號碼及

註冊地點 
（申請人須知 1） 

 

                                

香港 / 內地 / 海外 

d) 網站（如有）  

e) 工業類別 
（請在方格內加

上「X」） 
 
 

 化學製品業 
 食品及飲品製造業 
 傢具製造業 
 金屬及金屬製品業 
 非金屬礦產製品業 
 造紙和紙品製造業 
 印刷和出版業 
 紡織業 
 其他（請註明：                           ） 

f) 與申請人關係 
（請在方格內加

上「X」） 

 工廠屬於國內企業與申請人成立的合資企業或合作企

業 
 工廠屬於申請人獨資擁有的外資企業 
 工廠屬於與申請人簽有三來一補合同的國內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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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人聯絡資料 
 

a) 聯絡人姓名  先生 

 

 女士 

 

b) 職位  

c) 電話 (       ) 

d) 傳真 (         

e) 電郵  

 
4. 本公司/珠三角的工廠：(請在方格內加上「X」) 
 

 曾參與「清潔生產伙伴計劃」實地評估 (申請號碼:_________);或 

 曾參與「清潔生產技術支援試驗項目」;或 

 已完成申請「廣東省清潔生產企業」所需的清潔生產審核驗收 

 

5. 本公司/珠三角的工廠：(請在方格內加上「X」) 
 

 已執行相關的評估或審核報告書建議的所有無費改善方案（即管理方面的措施，

詳情請參閱申請指引的附件）；及 

 已完成相關的評估報告書中建議的不少於兩項涉及投資設備並具顯著環境效益
1

的改善方案（詳情請參閱申請指引的附件） 
  方案名稱：                           

  簡  介：                           
                                     

                                     

 

  方案名稱：                           

  簡  介：                           
                                     

                                     

 

                                                 
1 有關的設備在節能、減排或降耗方面的相對工廠或生產線的運作有一定的成效。 其評定會因應個

別改善方案而定，請參考附件舉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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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聲明  
 
我/我們 (下開簽名者) : 

(a) 確認是次申請所提供的資料及相關資料在提交當天是真實而且正確，並能反映我／

我們公司的情況，並在過去 12 個月內無觸犯廣東省／香港環境保護法例的紀錄。

我／我們了解是次申請中如有任何不正確的資料將會被取消參加資格。如果是次申

請所提供的資料有任何的變動，我／我們將會立即通知「粵港清潔生產伙伴」標誌

計劃（下稱「標誌計劃」）秘書處。 
 

(b) 同意及准許「標誌計劃」秘書處委派技術支援機構進行實地評審及核對資料，並提

供所需協助。 
 

(c) 同意及准許「清潔生產伙伴計劃」(下稱「伙伴計劃」)秘書處向 「標誌計劃」秘書

處及其技術支援機構披露有關本公司參與「伙伴計劃」實地評估的資料（只適用於

曾參加「伙伴計劃」實地評估，或「清潔生產技術支援試驗項目」的港資企業）。 
 

(d) 同意及准許廣東省經貿委向「標誌計劃」秘書處及其技術支援機構披露有關本公司

進行申請「廣東省清潔生產企業」所需的資料（只適用於已擁有「廣東省清潔生產

企業」稱號的港資企業）。 
 

(e) 同意主辦機構及評審委員會所作的一切決定為最終決定。 
 
 
 
 
 
 
 
 
授權簽署及公司印章  ：  
 
簽署人姓名 ：  
 
簽署人職位 ：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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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須知： 
 
1) 請提供根據香港《商業登記條例》（第 310 章）下有效的香港商業登記證號碼，或內

地、海外根據相關法例登記的有效商業登記號碼，以證明申請人的合法資格。 
 

2) 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省內的 9 個地區（即廣州、

肇慶、佛山、中山、江門、珠海、東莞、深圳及惠州）以及香港特別行政區。 
 

3) 收集的所有資料會只用於「標誌計劃」評審之用。 
 

4) 香港生產力促進局已經實施個人資料（私隱）政策。有關政策可在本局報名處查閱。

如有查詢，請與我們的個人資料主任聯繫。 
 
 
 

3 


